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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地名普查办发〔2015〕4 号 

 

各设区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

现将《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质量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国地

名普查办发〔2015〕11号）和《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监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国地名普查办发〔2015〕13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江西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15 年 7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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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开 

江西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 2015年 7月 28日印发 


